
松原市两级法院新闻采编标准（试行）

1.总则

1.1 为进一步规范新闻采编工作，提高新闻采编质量

和效率，根据新闻宣传工作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机关新

闻宣传工作有关精神，制定本标准。

1.2 新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以正面宣传为主，不断促进媒体融合发展，新闻工

作者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和工作

取向。

1.3 本标准用于指导、衡量和评价全市法院在新闻媒

体和法院网站的新闻采编、报送工作。

1.4 本标准未规定的内容，适用其他相关标准化文

件。

2.新闻采编职能

2.1 各院设专职部门或专职人员负责新闻采编工作。

2.2 法院各部门设兼职新闻通讯员，发掘、搜集、报

送、提供新闻素材，撰写新闻稿件。

3.新闻采编要求

3.1 采用消息，通讯，图片或者视频等适当的新闻类

型。

3.1.1 对于法院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有新闻价值和社



会意义的案事件等，通常采用消息的形式报道。

3.1.2 对于详细报道具有新闻意义的案事件、经验或

典型人物等，通常采用通讯的形式报道。

3.1.3 对于一些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现场感的案事

件，通常采用图片新闻或者视频新闻的形式报道。

3.2 体现新闻价值。

3.2.1 紧紧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发现或挖掘具有

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或新闻线索。

3.2.2 法院领导出席或参加的重要活动，法院重要工

作动态，法院审理的重大、社会关注度高或有典型意义

的案件，法院重要改革举措或工作经验，法院涌现出的

先进集体和典型人物等，通常具有新闻价值。

3.3 体现时效性。

3.3.1 新闻发生后，组织采写新闻报道及时。

3.3.2 新闻报道通常以最近的时间节点发生的事件

作为切入点，将最重要的新闻信息在新闻导语中体现。

3.4 体现真实性和准确性。

3.4.1 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超因，经过、

结果等基本要素准确无误。

3.4.2 新用中引用的材料，如数字，事例、史料、背

景材料、人物语言等准确无误。

3.4.3 坚持用事实说话，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相统



一，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

或事物的全貌。

3.5 新闻标题醒目，结构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密，

语言简练，形式适当。

3.5.1 消息短小精炼，语言客观、准确、生动、简洁。

3.5.2 通讯语言灵话、生动、形象，综合运用叙述、

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3.5.3 图片新闻主次得当、重点突出、生动直观、形

象优美、干净简洁，文字说明对图片内容进行描述、评

论、强调或延伸，做到画龙点睛。

3.5.4 视频新闻的画面真实可信，主题突出、生动形

象、清晰流畅，解说声画对位，表现手法多样。

4.新闻审核

4.1 上级机关领导到本院出席会议或进行调研、考

察、座谈等重要活动的图片、文字和视频新闻，报市法

院宣教处同意后刊发。

4.2 院长出席或参加的重要活动，涉及全院性的重

大、敏感、紧急案事件的图片、文字和视频新闻，报主

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院领导同意后刊发。

4.3 涉及相关部门重要工作或其他院领导活动、讲话

类的新闻，经相关部门报分管院领导审核后，由新闻宣

传部门进入审核签发流程。



4.4 拟发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各基层法院外网

的图片、文字和视频新闻，经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院领

导审签。拟发内网的图片、文字和视频新闻，经新闻宣

传部门负责人审签。

4.5 出现重复审核的，各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合并审核

程序，全程留痕。

5.新闻校对、刊发和报送

5.1 新闻经审核签发后校对及时，对外发布或报送上

级单位及时。

5.2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网新闻刊发无错误。

5.3 新闻应当报送上一级法院的，按要求报送。

5.3.1 通常通过电子邮箱进行报送和回复。

5.3.2 新闻图片尺寸不低于 680*450 像素。

5.3.3 新闻视频为 MP4 格式。

6.新闻工作考核

6.1 新闻工作纳入全市法院年度绩效考核。

6.2 每年根据报送、采用数量进行通报表扬和评选先

进。


